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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 

 

  2004 年 11 月 15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 

普通照会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

所设委员会主席致意，就他 2004 年 8 月 13 日的普通照会，谨递交根据决议第 4

段提出的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第一次国家报告（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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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 年 11 月 15 日乌兹别克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给委员会主席的普

通照会的附件 

              ［原件：俄文］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所采取

或计划采取的步骤的报告 

 

 由于当前的国际局势，恐怖主义的浪潮和威胁使用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乌兹

别克斯坦欢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乌兹别克斯坦坚决捍卫和平与

安全，核可了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并且根据该决议，乌兹别克政

府采取了一些步骤，加强监测和管制可能用来生产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运送它们

到远距离的物资和设备的运输。 

 乌兹别克斯坦正履行它在双边和多边安排下的义务，防止运输战略上重要的

物资和设备通过其领土。因此，乌兹别克斯坦所有的活动都是在国际协定和条约

的框架内进行，并且依照乌兹别克斯坦的军事原则。 

 乌兹别克斯坦使用核能作为和平用途，充分遵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不扩散

条约），乌兹别克政府于 1993 年签署了该条约。乌兹别克斯坦为此目的成为国际

原子能机构（原子能机构）的成员，1994 年 10 月 8 日，它签署了乌兹别克斯坦

共和国和该机构关于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方面适用保障措施的协定。核工厂与核

物质开采公司受到国家监测和管制机构以及原子能机构检查人员的定期检查，并

且就核物资的存在和产出及其运输和转移到其他国家的问题，向原子能机构提交

定期报告。根据对特殊类型活动发给许可证法案以及 2004 年 3 月 6 日部长会议

第 111 号决定，法人必须获得许可证来从事涉及核子和放射性物资使用的活动，

放射性安全法案（第 22 条）要求国家检查署监测放射性物资的安全，那是对核

子及放射性的使用、安全和运输的一项附加的管制手段。 

 为了确保对于危险物资的运输和使用的有效管制，乌兹别克政府 2002 年通

过了关于外部经济活动、关于特别物资的过境、关于出口管制、关于打击恐怖主

义、关于防卫和关于放射性安全等法案，乌兹别克斯坦议会后来予以核可，对于

在乌兹别克领土内运输、使用和储存危险物资及其过境提供了有效的监测。 

 监测机构特别注重科学院核子物理研究所的 WWR-CM 核反应堆、因为那个装

置被认为是敏感的并且拥有必须受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系统制约的大量核物资。乌

兹别克斯坦 1998 年签署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2004 年 1 月签署了原子能机

构关于放射性物资的安保和安全行为守则。根据该公约和守则，乌兹别克斯坦必

须设立一个实物保护系统，以避免未经授权人员非法接触核设施和物质。在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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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赞助了一项方案，在拥有大量核子与放射性物资或者恐怖

分子注意的所有设施上，设立一个实物保护系统，并且提供了资金，对 WWR-CM

反应堆建立实物保护，并且移走已经用过的核燃料，用过的核燃料是一个重大关

切的原因。 

 目前已经完成对于使用大量放射性物资的医疗设施（肿瘤中心）的保护措施。 

 为加强对和平使用核能方面的国家活动的监测和管制，乌兹别克斯坦也签署

了和保障协定的附加议定书，其中保证向原子能机构提供在它所关注地点进行国

际检查的补充途径。按照乌兹别克斯坦所承担的义务，它同原子能机构检查人员

一起，在科学院核物理研究所的石油、天然气和化学工程和设施，进行了 6 次额

外的检查。具敏感性的公司也有内政部小组列入保护系统，并且定期在那些设施

上进行演习，以确保内政部的部队为任何不可预见的情况做好准备。 

 专门性服务对储藏在各基地和存放地点的武器和弹药负责，并加以保护，监

测其使用和储存情况。已经采取步骤，在边境和海关对人员、运输工具和货物检

查期间侦测手提包和行李中的任何武器、弹药、爆炸物资和破坏工具。特别注意

目的在于破坏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主权的走私武器、弹药和毒品，并且注意在行

李中是否有能够激起恐怖主义、暴力和种族主义的材料。 

 乌兹别克斯坦赞成普及联合国非扩散和裁军制度的一切文书。因此它不仅批

准了《核材料实物保护公约》，而且批准了一些其他的国际条约、协定和公约。 

 乌兹别克斯坦也签署了《禁止细菌（生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

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 

 乌兹别克斯坦于 1995 年 11 月 24 日签署了《禁止发展、生产、储存和使用

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Oliy Majlis 于 1996 年 4 月 26 日予以批准，

该公约于 1997 年 4 月 29 日生效。 

 1997 年 6 月 6 日部长会议第 287 号决定，设立了关于执行《禁止发展、生产、

储存和使用化学武器及销毁此种武器的公约》的部长会议委员会。 

 乌兹别克斯坦 1999 年 6 月 9 日加入了《关于在可塑炸药中添加识别剂以便

侦测的公约》，该公约于 8 月 8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生效。 

 关于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的部长会议委员会，是负责执行、《禁止细菌（生

物）及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和储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的国家机构。 

 根据《化学武器公约》核查附件第 8 部分第 4（c），关于表列因化学物质以

及关于乌兹别克斯坦执行该公约的年度声明，已经提交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技术秘

书处。一个类似的年度报告已经按照公约缔约国第 3 次会议所通过的格式，提交

联合国裁军事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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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已经通过了关于化学武器和表列化学物质的下列法律和条例。 

 乌兹别克斯坦刑事法规定了责任： 

 第 246 条第 2 款，关于走私核子、化学、生物和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和可用于生产这些武器的物资与设备的责任。刑事法第 255-1 条也规定了发展、

生产、储存、取得、转移、储藏、非法拥有细菌、化学和其他类型大规模毁灭性

武器及其他有关行为的责任； 

 第 247 段内关于非法取得武器、弹药、爆炸物或爆炸装置的责任； 

 第 251 条内关于非法取得致命性或有毒物资的责任； 

 第 252 条内关于非法取得放射性物资； 

 第 254 条内关于非法处理放射性物资； 

 第 255 条内关于违反操作核装置的规则。 

 2005 年 11 月 4 日至 5 日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一起在塔什干举行了全国讲习

班，以加强执行《化学武器公约》的行政和法律方面。 

 关于禁止化学武器的部长会议委员会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安排了若干活动，

着重于禁止化学武器，其中包括： 

 1． 2003 年 9 月 10 日至 12 日《化学武器公约》中亚缔约国国家机构关于切

实执行公约的区域讲习班； 

 2． 2003 年 10 月 27 日至 31 日关于发展和加强国家机构以禁止化学武器和

制订反应系统的训练课程； 

 3． 2004 年 1 月 21 日至 23 日中亚国家在《化学武器公约》框架内举行一次

规划会议； 

 4． 2004 年 6 月 21 日至 26 日在《化学武器公约》框架内举办关于处理紧急

情况的区域训练课程。 

 根据《化学武器公约》规定所承担的义务，同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检查人员在

下列化学工厂进行了四次进一步的检查： 

 1． 2001 年 7 月 16 日至 21 日在 Navoi 的公开联合股份公司 Navoiazot； 

 2． 2003 年 2 月 19 日在 Furan 化学厂检查氧茂化合物； 

 3． 2003 年 2 月 23 日至 26 日在 Chirchik 的开放联合股份公司

Electrokimesanoat； 

 4． 2004 年 5 月 4 日至 7 日在 Navoiazot 的开放联合股份公司 Navoiaz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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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化学武器组织检查人员在其报告内表示对检查行动和成果完全满意。 

 为了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卫生部核查了储藏在卫生部设

施内的病源体生物安全程序和实物保护状况。 

 在预防特别危险和可予检疫的传染病中心、病毒研究所和流行病、微生物和

传染病研究所为科学目的使用的病源体。 

 这些设施完全符合从事研究和鉴定可予检疫以及特别危险的传染病设施所

建立的标准。所有实验室都有处理病源体的特别许可证，这些许可证是由卫生部

的安全委员会根据危险类别发给每个实验室。 

 这些设施的负责人为工作人员进出实验室制订了管理程序的规定，并且任命

了负责领取、追究、储存和发放病源物资的人员。 

 按照规定，这些设施的安全委员会每一季测试工作人员对于从事和检疫以及

特别是危险传染病的安全程序的知识。 

 进出实验室和接触储存的病源物质受到严格限制，并且只有在严格遵守规章

的情况下才获准。 

 病源物资是按照规定的储存标准来储存。 

 根据 1992 年 10 月 29 日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卫生检查长对于受到第一组和

第二组传染病病源感染或怀疑受感染的物资的防止流行病程序，在实验室进行工

作。 

 对于处理病源物资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为其人身安全提供各种必要工具，并

且建立了预防和治疗药物和消毒剂的储存。 

 乌兹别克斯坦尤其重视执行安全理事会各项相关决议，包括关于基地组织和

塔利班的第 1267（1999）号决议，以及关于反恐怖主义的第 1373（2001）号决

议。 

 乌兹别克斯坦同联合国会员国进行双边合作。特别是在减少威胁的合作方案

框架内，同美利坚合众国合作，并同该国就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签署了一些

协定。 

 按照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间协定，并且在 2001 年 6

月 5 日至 10 月 22 日关于在减少威胁和不扩散生物武器的合作方案框架内，美国

国防部减少威胁防卫署的美国专家致力于加强防止特别危险和可予检疫的传染

病中心和病毒研究所的实物保护和生物安全水平。 

 减少威胁防卫署计划在 2005 年致力于加强流行病、微生物和传染病研究所

的实物保护和生物安全水平，目前正在做筹备性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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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兹别克斯坦欢迎安全理事会第 1540（2004）号决议获得通过，并且会尽一

切努力在相关问题上建立新的对话方式。此外，乌兹别克斯坦是目前关于这些问

题的论坛的积极参与者。 

 乌兹别克斯坦非常重视国际一级在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威胁方面的合

作，以确保其国家安全。 

 乌兹别克斯坦在国际上合作的一个方式是同外国的服务机构交流信息；这是

在已经确立的协定和条约框架内进行。 

 乌兹别克斯坦了解安全理事会决议的严肃性和重要性，为了能够执行决议的

各项规定，急需素质高的专家。因此，希望借此机会依照国际标准训练其国家人

员（海关机构、边防部队、国民兵和监测与管制机构。） 

 已经同外国伙伴建立了合作。这是基于对武装盗匪集团首领和积极成员的非

法活动交流情报，共同制订涉及反恐怖主义问题的条例和协定以及执行协调的行

动，以压制一些危险的犯罪。 

  

              国家检查署 

              国家检查长 

              R·赛义多夫 

 


